
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居委会组织的功能价值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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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是基层治理回应社会变迁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制度性革新,其本质是基

层治理场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校准,核心是推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功能进一步向自治主导型的深刻转型。 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居民委员会自治法人地位,重构了居民委员会宣传引导、
公共服务、协商调解与监督指导等组织功能,这四大功能分别蕴含着价值共识凝聚、需求精准回应、矛盾协同化解

与治理结构优化的治理目标。 构建党建引领、专业分工、多元协同、民主监督等具体运行机制是推动居民委员会组

织功能有效实现的重要内在基础;提升居民委员会履职能力、厘清政社权责边界以及强化法律执行力度则是保障

居民委员会治理绩效产出的必要条件。 此次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与城市居民委员会功能转型,为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发展基层民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更完备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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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 1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新修订的《居委会

组织法》”)正式施行。 这是自 1989 年该法颁布以

来的首次全面修订。 在此之前,1954 年 12 月,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并于 1989 年由条例上升

为专门法律。 《居委会组织法》自实施以来在保障

城市基层自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基层民

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法本次修订将条文从

23 条扩展至 7 章 50 条,修订的幅度较大,扩展的内

容亦较多。 这不仅表明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

自治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还体现着在新修订的

《居委会组织法》框架下城市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

“居委会”)组织职责和任务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任何组织的存在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价值目

标。 组织价值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组织的作用得到了

切实发挥。 因此,组织功能可以理解为通过组织运

行所产生的作用或效能,其本质是组织发挥作用的

一种方式。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对居

委会组织架构与职责拓展的进一步细化和规定为重

新认识居委会组织功能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

意义提供了一个窗口。 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承载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的重任,是基层群众自治的核心组织载体。
基层群众自治不仅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也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1] ,还是“提升基层群众

的理性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必要途径[2] 。 新修

订的《居委会组织法》第十二条首次明确居委会具

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 赋予其独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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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为能力,并在第九条提出创设环境和物业管理

委员会、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专业化机

构,精准回应一老一小等群体需求以及物业纠纷频

发等现实问题。 这些都为居委会组织功能调适与服

务升级提供了法治支点,使基层自治在法治轨道上

展现出更强的活力和动力。 因而,此次修订对于强

化居委会组织功能、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从组织功能的角度对新

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实施后居委会的组织功能

拓展及实现方式进行阐释性研究,以期为新修订的

《居委会组织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提供理论支持。

一、新时代城市居委会组织
功能调适的必然性

　 　 法律制度的适应性调适是其维持规范效力与制

度生命力的内在机理,当其所因应的社会关系及其

结构发生系统性变迁时,必然需要通过规范文本的

修订实现制度逻辑与现实需求的重新耦合。 同样,
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的修订也是基于新时代基层治理

的新变化、新任务而对居委会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等方面进行的调整和优化。
(一)适应社会结构转型与治理需求升级的

需要

我国城镇化发展新趋势和基层治理新需求是推

动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修订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时

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基层社会结

构、利益格局、治理模式、思想观念也在深刻变化,对
居民委员会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①。 其一,人口

流动与社区异质化重构服务需求。 异质性是新时代

城市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 当前中国城乡格局正经

历系统性重构,城镇化率已达 67%[3] 。 伴随城镇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会人口不断分化与重组,形
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社区异质性特征愈加凸显。
不同群体之间越来越显著的需求差异性,必然要求

改进社区服务工作,推动传统社区服务模式转型升

级,建立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与人口需求变化相适配

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尤其要强化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未成年人、低收入人口等群体的社会公共服务。
其二,基层矛盾纠纷增多倒逼治理范式革新。 社区

是城市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

主要聚集点。 在各类矛盾纠纷中,物业纠纷问题比

较突出,纠纷主要涉及物业服务水平、停车管理、电
梯管理、物业收费等方面。 此外,因居民小区业主委

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履职不到位引发的问题

也比较突出。 笔者在对山东一小区的调研中发现,
该小区换届后成立的新一届业委会在原先一家物业

公司履约到期还未退出的情况下又引入一家新的物

业公司,导致同一小区两家物业同时服务的“双物

业”现象,并因此引发一系列问题,成为令当地社区

和街道办事处倍感棘手的治理难题。 这些现实挑战

倒逼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必须通过法律

赋权实现功能转型。 因此,修订居委会组织法是新

形势下应对基层治理新挑战的一种必然选择与结

果,也是居委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的一种互

动调适。 居委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始

终能够“感知、响应环境并与环境联动” [4] 。 “随着

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互依性的增大,组织的结构

必须调整以提高其信息处理的能力。” [5]总之,面对

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治理新要求和居民需求新变

化,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在第九条增加“居民

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
环境和物业管理、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等委员

会” [6]5的新内容,为“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

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拓展基层民主自治广度与深度的需要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主要通过基层群众广泛的自治实践得以体现,因
此,构建完善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基层自治成

效就显得尤为必要。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开

宗明义地强调,本法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健全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由城市居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情” [6]3。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建立的街居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政

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实践中不

断摸索和总结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

制度,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 从实践来看,城市基层

群众自治以居委会为组织载体,围绕居委会的运行

经历了从“行政型”到“合作型”再到“自治型”的治

理模式变迁[7] 。 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规范与经验。 如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

事委员会和社区管理委员会(即居委会)三类自治

组织构成的“沈阳模式”;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
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构成的“江汉模

式”等。 然而,总体而言,当前基层群众自治在发展

中还面临如何进一步拓展基层自治空间,激发基层

自治活力,促进基层自组织多样性等问题[8] 。 而

且,由于业委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在促进基层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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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多样化的同时也常引发因监管不力导致业委会乱

象的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加强居委会对业委会的

指导和监管。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都对当前基

层自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提出挑战,亟须进一步完善

基层自治制度,即以法律修订的形式将一些新举措、
新经验纳入居委会组织法。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

法》第十条提出:“居委会指导和协助设立业主大会

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协助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协助调解物业纠纷。” [6]6

这就使制度更好契合了拓展基层民主自治广度与深

度需要的实践要求。
(三)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居委会作为服务居民的“神经末梢”,承担着连

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基础力量。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
由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

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

大研究领域。 这表明,国家开始从顶层设计的角度

系统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现代化工作。 随

着国家这一总体设计自上而下逐层推进落实,也内

在地要求基层社会进行响应和变革。 2021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统筹推进乡镇(街
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要“提高基层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②。 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成为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而紧随其后的居委会

组织法修订无疑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化、制度化、法治化保障。 “推进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3也被顺理成章地写进

了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的“总则”,体现了立法

宗旨,彰显了鲜明的时代性。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

织法》对居委会组织运行、职责边界、保障机制等方

面的具体规定,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依循

和法治保障,有利于促进基层治理合法性认同与治

理秩序的生成,夯实国家治理基石。

二、新时代城市居委会组织的
整体目标导向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通过强化居委会组

织的主体地位、升级服务功能、优化治理结构展示了

该法的整体目标导向,也是对居委会组织提出的整

体要求,而居委会主体地位的提升与治理结构的优

化也是服务于其核心功能的需要。
(一)强化居委会的主体地位

主体地位是与个人或组织扮演的角色或作用发

挥有关的一个概念,是主体能动性、实践性的体现。
就居委会而言,“尽管主体性应该是伴随组织成立

就形成的,但是由于我国居委会形成过程的特殊性,
并不排除在行政强力控制之下的组织主体性丧失,
因此居委会事实上已成为党政组织的一部分” [9] ,
而主体性不足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居委会自治功

能的发挥。 事实上,个人或组织的主体地位越明确,
越有利于其功能发挥。 对此,新修订的《居委会组

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法人资格,居民委员会主任为法定代表人。 居

民委员会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

动。” [6]7这就从制度层面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居

委会“身份模糊”问题,有助于强化居委会的自治组

织主体地位,使其从街道的 “腿” 转变为居民的

“头”,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为“全过程人民民

主”在城市社区的落实落地提供切实保障。
(二)升级居委会的服务功能

1.服务范围更为合理有效

社区是一个地理区域内人口的集合体或社会生

活共同体,每一个社区都对应着一定规模的人口。
社区居委会的设立要与其服务的人口相适配。 新修

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将居委会设立标准从原先的

“一百户至七百户”调整为“一千户至三千户” [6]3,
这一设立标准的调整是基于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发

展带来的城市人口激增的事实。 由于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导致城

市社区居住人口不断扩容,但城市社区实际服务的

人口已超出当初设立的标准。 据统计,2020 年,四
川省社区平均常住人口为 5796 人③;同年,北京市

3236 个社区中规模为 1000 至 3000 户的有 2168 个,
占比 67%[10] 。 因此,亟须根据社区人口的实际变

动情况对居委会服务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达到

服务对象的规模与组织服务资源的有效适配。 调整

居委会服务范围本质上契合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有利于实现

人口规模与治理能力的动态适配,为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服务对象更为精准精细

居委会作为延伸政府服务、打通服务居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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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米”的重要组织,其服务质量与效果直接影响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其对政府的满意度。 当前,
基层治理主体对服务对象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

化,即居委会服务的对象不是笼统或抽象的全体居

民,而是具体化的、差异化的居民。 新修订的《居委

会组织法》除了将原先“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的
表述修改为“办理本社区居民的”表述之外,还特别

增加了要“关心关爱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居

民” [6]5,凸显后四类特殊群体的差异化需要,细化

服务对象,从而使得服务对象更加精准化、工作更加

精细化,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与工作导向。
3.服务内容更为全面完善

居委会的服务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履职内容上。
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提出

居委会的五大任务:办理公共福利、反映居民意见、
社区动员、治安保卫、调解纠纷。 1989 年,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将居委会的任务概括为六大类:宣传宪

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做好

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反映居

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本次修订在将“公共

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条款进行

分解、撤并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项支持和引导任

务———支持和引导居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治理,以及两项指导和协助任务———指

导和协助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协助指

导和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协
助调解物业纠纷;协助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

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其他工作。 这从法律制度层面

拓展了居委会组织的服务内容,不仅有利于推动基

层社区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范式转变,也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效能。
4.服务方式更为丰富多元

居委会工作的具体开展离不开一定服务方式的

有效辅助。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对新时代居

委会服务方式创新给出了制度上的宏观指导。 具体

而言,一是“三治结合”的服务方式。 新修订的《居
委会组织法》提出,居民委员会工作要“坚持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 [6]4。 在推进社区自治过程中,
要坚持法治手段,为自治提供必要的规范和保障。

如在开展社区协商方面,此次修订提到,“协商可以

采取议事会、听证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 [6]14,从
而将协商议事纳入法治化轨道,形成协商治理制度

体系。 协商议事同时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

现,即居民通过议事会、听证会、恳谈会充分参与讨

论、发表意见建议,从而真正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而且,在法治保障下,要高度

重视德治教化的作用,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领、道
德感化等各种方式发挥德治教化功效,厚植基层善

治底蕴。 因此,法德兼治是居委会推进社区自治的

重要基础和条件保障。 二是数字化服务手段。 如此

次修订提到,“鼓励和支持居民委员会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服务居民” [6]19。 当前,信息技术与数字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社区服务,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智
慧社区 App 成为社区内部进行信息传播和开展线

上服务的重要手段。 如苏州市枫桥街道通过开发

“住枫桥”App,将政府服务、便民服务、社会服务、社
区服务整合在一起,显著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效能

和居民的体验感,增进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互动频

率,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赋能与德法共治构建起共

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进而推动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

(三)优化居委会组织治理结构

事物因为结构而产生相应的功能。 治理模式内

含着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实践等,其
中治理结构是核心,反映着事物的内在特质[11] 。
在基层治理中,居委会治理结构是指与居委会组织

运行相关的“一整套制度与实践” [12] 。 新修订的

《居委会组织法》为居委会治理结构逐步完善提供

了法律支持。 一是议行分开制度得到完善。 议行分

开是将议事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实施的一种制度安

排。 在基层治理中,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履行议

事职能,居委会履行执行职能。 其中,居民代表会议

制度是在原有居民会议制度基础上新增加的制度安

排。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要求,居委会“执行

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 [6]6,“居民

委员会向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

作” [6]3,居民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有权撤销或者

变更居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6]13,使得议行分

开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二是工作委员会制度得到

加强。 工作委员会是居委会组织的内设机构或下属

机构,居委会组织可以根据其工作内容设置各种工

作委员会,以便于贯彻落实各项工作。 此次修订在

原先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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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环境和物业管理、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工作”
等工作委员会,完善了工作委员会制度,扩展了居委

会服务的组织结构。 正是依托上述工作委员会,社
区居委会的各项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

讲,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是推动组织任务分解和落实

的一种结构优化。

三、新时代城市居委会组织的功能价值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在主体地位、服务功

能、治理结构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拓展了居委会的

实践功能,更推动其功能从行政辅助型向自治主导

型的深层转变。 这种功能的拓展并非简单的内容叠

加,而是蕴含着基层治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
以社区共同体构建为目标的内在治理逻辑。

(一)宣传引导功能

宣传引导是凝聚共识、构建基层自治价值基础

的基本途径,也是化解由社区异质性所产生的价值

分歧的主要策略。 居委会发挥自身宣传引导功能主

要是通过思想动员、政策解读和文化培育,凝聚社区

共识,引导社区自治良性运转。 从理论本质来看,居
委会的宣传引导并非单纯的政策传递或者信息告

知,而是以凝聚价值共识为目的。 新修订的《居委

会组织法》第十条第一款提出,居委会要“宣传宪

法、法律、法规,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推动居

民履 行 法 律 规 定 的 义 务, 维 护 居 民 的 合 法 权

益” [6]5,这就为基层自治筑牢合法性认同提供了制

度依据。 再如,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提出,居
委会要“支持和引导居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良好社会风俗和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6]5;“支持和引导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治理,提供社区服务” [6]6。 可见,新修订的《居委会

组织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铸牢,不仅回应了人口流动背景下社区

异质性增强的治理挑战,为化解不同群体的价值差

异提供制度性规范,还在此基础上推动共享社区文

化与治理共识的形成。 从实践来看,居委会宣传引

导功能的理论价值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随着城

市建设步伐加快,新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

对于那些由撤村建居而来的新型社区而言,居委会

的宣传引导工作是推动“上楼农民”从“乡土认同”
向“社区认同”转型的关键。 对于整体城市社区而

言,居委会宣传引导工作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居民

原子化居住方式带来的疏离感,以共同价值导向凝

聚社区向心力,为后续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打牢

思想基础。 从理论逻辑看,强化居委会宣传引导功

能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价值前置。
(二)公共服务功能

居委会公共服务功能拓展的核心是实现基层公

共服务从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化供给向以人民需求

为导向的供给方式转型。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

法》提出,居委会要“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

公益事业,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关心关爱

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居民” [6]5;“协助人民

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其他工

作” [6]6。 社区公共服务涉及全体居民的切身利益,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当前居委会多采用一站式服

务大厅的形式,服务大厅设立民政、卫健、社保等多

个服务窗口,方便居民前来办理各项公共事务,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与此同时,依托社区公共空间,
居委会开展一些文体娱乐活动与志愿服务活动;依
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面向社区老年人的生活

照料与助餐服务等,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可见,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而言,居委会公共服务功能

不仅覆盖便民事务办理与公共卫生服务等“生存性

需求”,还覆盖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 “发展性需

求”,实现了服务供给与需求层次的精准匹配。 居

委会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居民的重点关爱

并非特殊对待,而是通过底线保障与精准赋能弥补

不同群体的资源禀赋差异,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实

质公平。 从治理逻辑来看,这一功能将居民需求作

为服务供给的起点,通过一站式服务、日间照料等实

践形式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三)协商调解功能

协商调解是社会基层治理中处理公共问题与矛

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13] 。 协商调解的目标是构

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 基层社区

作为矛盾纠纷的第一现场,其治理难点在于矛盾类

型的复杂性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如果单纯依赖行

政强制或司法途径,很多问题往往难以实现“案结

事了”。 从理论来看,协商调解不是简单的纠纷平

息手段,而是将矛盾化解过程转化为民主参与过程

的治理方式。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提出,居委

会通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对矛盾纠纷进行

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也指

出,“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这都从法

律制度层面赋予居委会人民调解功能。 人民调解是

99

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居委会组织的功能价值及实现路径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因其便

捷、低成本等优势,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对于促进城市社区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如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小纠纷“拉家

常”、难问题“大家谈”的协商方式解纷止争,成为枫

桥经验的典型做法[14] 。 强化居委会的协商调解功

能有利于充分发挥居委会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主体

地位,引导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诉求、沟通意见,在
保障居民话语权的基础上,通过寻求共识实现解纷

止争。 这不仅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生动

实践载体。
(四)指导监督功能

指导监督原本是指基于行政主体身份而享有的

一项行政权力,与合同相对人在履约过程中权力的

行使方式和行使边界有关[15] 。 新修订的《居委会

组织法》赋予居委会指导监督功能的背后蕴含基层

治理权力制约与治理结构优化的新意,其核心是理

顺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保障自治方向不偏

离既定轨道。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提出,居委

会要“指导和协助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

会,协助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履

行职责,协助调解物业纠纷” [6]6。 这一规定强化了

居委会对业委会的指导地位,也重新定位了居委会、
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突出和肯定了居委

会在其中的领头作用。 从理论层面来讲,业委会作

为居民自治的衍生载体,其履职过程可能存在“代
理失灵”风险,居委会的监督指导并非干预自治,而
是通过法定权限规范其运行,避免自治权力异化,是
权力制衡的表现。 另外,居委会的领头地位并非行

政主导,而是通过指导协调,整合业委会的居民代表

优势与物业公司的专业服务优势,形成主导与协同

的治理结构,破解各自为政的治理困境,实质是治理

结构的优化。 强化居委会指导监督功能既有利于明

确社区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又可以通过权力制衡

确保自治效能,为基层自治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四、城市居委会组织功能的
运行机制与保障条件

　 　 组织功能的实现或效能的产生须依托具体的运

行机制,才能完成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的转化。
落实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对居委会工作的各

项新要求不能仅靠单一的制度安排,而要围绕居委

会自治主导型功能定位形成机制运行闭环和有力的

保障体系,实现运行机制与保障条件相互关联、协同

发力。
(一)城市居委会组织功能的运行机制

1.党建引领机制

居委会有效发挥自身功能的首要前提是组织方

向明确、主体引领有力。 党建引领机制通过组织负

责人一肩挑与交叉任职的法定化设计,为组织功能

的实现筑牢政治根基,提供组织保障。 该机制的核

心是解决组织功能实现中靠谁引领不偏向的问题。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是为

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如

何与城市基层社会实现链接、不断夯实城市基层执

政根基的问题。” [16]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提

到,“中国共产党在社区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

党章程进行工作,领导和支持居民委员会行使职

权” [6]4;“居民委员会主任可以由社区党组织负责

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 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党组

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交叉任职” [6]5。 这并非简单

的职务叠加,而是要求交叉任职干部“同时承担党

组织和自治组织的职责,既能站在党组织角度统筹

全局,又能站在自治组织角度贴近群众” [17] ,以实

现党建与自治的深度融合,确保功能实现始终围绕

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导向。 通过这一方式,一方面,有
助于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对居委会工作的领导,确
保居委会的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

开;另一方面,也便于将社区党组织成员吸纳进居委

会班子,使其成为领导社区各项工作的硬核力量,体
现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从而更好地代表和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好社区居民的日常

生活。
2.专业分工机制

针对以往居委会任务繁杂、功能履职粗放的痛

点,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通过完善工作委员会

制度构建专业分工机制,着重解决任务分解和精准

落实的问题。 工作委员会既是一种建制,也是一种

工作方法。 居委会工作委员会的建制最早来自上海

市的探索。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在街道内设定

了 4 个工作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

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将
社区纳入街道的行政管理范畴[18] ,从而使得街道

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在

随后的发展中,工作委员会制度被社区居委会采用。
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居委会通过下设的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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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有效进行任务分解与落实,扩大社区自治网

络。 由于居委会工作内容复杂多样,通过设置不同

类型的工作委员会就能够精准对接相应的工作任

务,也便于将具有不同特长和资源动员能力的居民

遴选进相应的工作委员会,既有利于强化居委会在

功能履职过程中的专业性,又能够激活居民自治活

力,为组织功能实现积蓄内生动力。
3.多元协同机制

居委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和

资源支持。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所倡导的共

建共治共享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为

居委会功能实现聚合动能,从而破解基层治理资源

不足、协同力量不强的难题。 此次修订明确了居委

会在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社区服务”“组织居民

参与群防群治”等方面的职责任务[6]6,为居委会在

基层治理多元协同机制中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法律

依据。 在实践中,该机制主要通过分层动员、平台联

动发挥作用。 比如,在居民层面,以居委会为引领,
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居民自觉自

愿组建各种志愿服务队伍,能够形成基层自治的内

源性力量。 在驻社区单位层面,新修订的《居委会

组织法》提及“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组织等驻

社区单位,不参加本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但是应当支

持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并“接受居民委员会指导”,
以“促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6]19。 此次修订明确

了居委会对驻社区单位的指导地位,为居委会指导

并请求其给予支持提供了法律依据。 驻社区单位拥

有各自的资源优势,对其加以整合和利用可以有效

缓解社区治理中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新修订的《居
委会组织法》实施背景下,驻社区单位应与居委会

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社区事务的发展,从
而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 在多元协同层面,由居委

会牵头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组织居民、驻社区单位、
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决策与矛盾化解,通
过多方协商、凝聚共识,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协
商调解功能的实效,又可以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功

能的共识凝聚效果,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下资源聚合

的功能增效。
4.民主监督机制

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19] 。 民

主监督事关组织功能实现及其优化。 新修订的《居
委会组织法》确立了民主评议机制,其核心是通过

居民监督倒逼居委会履职改进,从而确保居委会组

织功能始终贴合居民需求。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

法》明确要求“社区应当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对居

民委员会工作进行监督”,“居民委员会成员接受居

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会议对其履行职责情况的民主

评议” [6]16。 这为民主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

法定依据。 居委会成员接受居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

会议的民主评议,就是要求将居委会的工作处于广

大居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在监督过程中,通过居民

会议、代表会议等法定形式组织居委会成员公开述

职,接受居民质询与无记名测评,可将监督过程转化

为居民表达诉求、参与自治的过程,为居委会精准掌

握自身的功能短板提供直接反馈,从而确保社区公

共事务在“阳光”下公正、透明、规范运行,并形成以

民主评议促规范运行、以规范运行促履职效果提升

的良性循环。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功能实现的保障条件

为确保上述运行机制的有效实现,需要由内而

外地解决主体履职能力提升、政社权责边界清晰化、
相关法律执行力度的问题,三者分别对应功能实现

的内生条件、外在条件和中介条件。
1.居委会的履职能力是内生条件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修订的《居委

会组织法》的实施对居委会组织的履职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 要发挥好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引领和指

导作用,就需要居委会班子成员具备足够的履职能

力。 此次修订明确要求加强居委会成员的培训工

作,帮助提升其“政治素质、法治意识、政策水平和

服务能力” [6]19,以达到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另

外,居委会的角色扮演也是与居委会履职能力直接

相关的重要问题。 居委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自治组

织,其特殊性在于“双重”身份:一是居委会代表国

家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利益;二
是居委会代表和维护居民利益,体现着社区居民的

意志和利益。 这种“双重”身份在实际工作中有时

会引发两种角色扮演的张力问题。 国家利益与社区

利益是社会治理中两个相互关联又可能存在张力的

重要层面。 二者本质上是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下

的关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整体利益与特定

社区利益也可能出现短期矛盾(如重大项目建设、
国土空间规划调整、疫情防控等) [20] 。 要实现国家

利益与社区利益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就需要居

委会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和充分的履职能力,居委

会成员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过硬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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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社权责边界清晰化是外在条件

政社权责边界的清晰界定是保障居委会组织功

能实现的必要外在条件。 在法理层面,居委会作为

一个自治组织,遵循自治逻辑,基层政府部门与居委

会的关系被界定为“指导”关系,如新修订的《居委

会组织法》要求“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 [6]4。
在实践中,居委会作为一个类行政机构的组织,在日

常运作中亦难免存在行政化的工作逻辑。 如上级部

门往往将居委会作为政府部门习惯性分解任务的

“权力落脚点” [21] ,由此,指导关系就易变成分配任

务的上下级关系,影响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实现。 因

此,在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实施背景下,基层

政府部门要摆脱思维定式,准确把握基层政府与居

委会之间的关系,厘清政府部门与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权责边界,确保委托居委会协助开展的工作事项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6]18。 具体来看,法定的协

助任务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矛盾化解、社
区矫正与帮教、突发应对等。 除了法定的协助行政

职能外,还可以尝试采用“约定协助行政职能”的方

式,即居委会与基层政府通过充分协商以行政协议

等方式履行法定义务之外的协助行政义务[22] 。
3.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执行力度是中介

条件

执行力度是制度执行主体所具有和产生的将制

度目标和制度手段等制度内容变成现实结果的能

力、展力以及效力相统一的力的连续体[23] 。 新修

订的《居委会组织法》作为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制

度文本,反映了法律制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过程。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为居委会组织功能更好

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从制度文本到制度效能的

转化,离不开有效的执行环节,执行是效能转化的关

键。 无论是强化居委会履职能力,还是清晰界定政

社权责边界,都需要通过作为中介条件的执行环节

来实现。 其一,强化各级人大部门的监督执行。 各

级人大既是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也是法律法规的

监督执行部门。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要求“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
保障居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6]20。 其二,重视法

律执行的阶段性评估。 在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

法》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要通过实地走访、群众满

意度调查、基层实施情况报告等方式进行阶段性总

结评估,以便及时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纠

正,从而确保该法得到高质量执行。

结　 语

新修订的《居委会组织法》是新发展阶段法律

规范顺应时代发展与基层自治新要求的必然结果,
体现了立法体系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性。 如果将居委

会组织功能的提升比作一种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那
么居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就是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而进行的生产关系变革,即破除阻碍居委会组织作

用发挥的诸多外在约束,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与

突破。 通过引入新情况、新做法、新经验,进一步充

实和完善居委会组织法,实现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
为居委会组织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提供法治化保障,
并形成基层自治新情境推动居委会组织法修订,法
律的修订促进基层自治效能提升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基于组织功能理论,对新修订的《居委

会组织法》实施后居委会组织的功能变化、变化原

因及功能实现的方式、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加

深对居委会组织运作机理与效能转化过程的认识,
实现组织研究从“对象到现象” [24] 的范式转变,从
而更好地回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自治“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议题。 站在居委

会组织法修订与实施的历史节点,城市居委会未来

研究还需要关注以下方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视角看,须重新阐释基层自治组织法人资格确立后,
国家、居委会与社会三者互动关系的新形态,破解行

政吸纳社会与社会自主生长的传统理论张力,构建

适配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分析

框架。 从民主理论视角看,居委会通过议事会、听证

会等形式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基层嵌入式

民主形态,亟须深入剖析其运行机理、实践效能与优

化路径,以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

样态。 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看,在基层治理体系中

居委会组织的运行内嵌于由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

组织、驻区单位等构成的组织网络,基于此,居委会

作为一个核心行动者,其如何与其他组织进行良性

互动,形成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与治理合力值得关

注。 上述理论命题的回应,不仅能深化对我国特色

基层治理制度的学理认知,更能为基层自治效能提

升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注释

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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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全国人大网, http: / / www. npc. gov. cn / npc / c2 / c30834 / 202510 /
t20251030_449149.html,2025 年 10 月 30 日。 ②《四川省村(居)常住

人口分布概况》,四川省统计局网站, http: / / tjj. sc. gov. cn / scstjj /
c112117 / 2021 / 11 / 26 / 2de84ca320864295a2904ffc1c216c53. shtml,
2021 年 11 月 26 日。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1-07 / 11 / content_5624201.htm,202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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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ly Grasping the Functional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Urban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in the New Era

Ye Jihong
Abstract:The revision of the Organic Law of the Urban Residents Committe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at responds to social changes and the demand fo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ts essence lies in the
realign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field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th the core goal of promoting a pro-
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of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towards an autonomy-led model. The newly revised law
endows residents’ committees with the status of autonomous legal persons and restructures their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including pub-
licity and guidance, public services, consultation and medi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These four functions embody the gov-
ernance goals of consolidating value consensus, accurately responding to needs, collaboratively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optimizing gov-
ernance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In practice, constructing specific operational mechanisms such as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profes-
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oundation for the effective re-
al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Meanwhile,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capacity of residents’ commit-
tees,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ensur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This revision of the law and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mmittees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legal prot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devel-
oping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new era; urban residents committees;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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